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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言 

 

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下达 2010 年度公路工程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厅公路字〔2010〕132 号）的要求，由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承担《公路桥梁

抗震性能评价细则》（JTG/T 2231-02—2021）的编制工作。 

本细则在总结近年来工程实践经验和科研成果，并吸取汶川地震及其他国内外地

震桥梁震害和震后修复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相关标准规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防震减灾法》和现行《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的规定编制而成。其

间，编制组广泛征求了业内外有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本细则为既有公路桥梁抗震性

能评价及之后的加固提供依据。 

本细则共有五章，分别为：1 总则、2 术语与符号、3 基本规定、4 桥梁抗震性能

定性评价、5 桥梁抗震性能详细评价，提供了公路桥梁抗震性能评价流程和方法。 

请各单位在使用过程中注意总结经验，将发现的问题与建议及时函告主编单位交

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8 号，邮编：100088，联系

电话：010-62025055，电子邮箱：kh.wang@rioh.cn），以便修订时研用。 

主编单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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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        编：王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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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规范和指导既有公路桥梁抗震

性能评价工作，保障公路桥梁抗震性能，制定本细则。 

条文说明 

 我国处于世界两大地震带即环太平洋地震带和亚欧地震带之间，是一个地震多发国家。我国地

震的特点是发生频率高、强度大、分布范围广、伤亡大、灾害严重，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

图》（GB 18306-2015），我国大陆全部地区位于地震烈度Ⅵ度以上区域，58%的国土面积位于Ⅶ

度以上的地震设防区。公路桥梁是生命线系统工程中的关键节点，在抗震救灾中，路网是抢救人

民生命财产和尽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减轻次生灾害的重要环节，近年来国内外桥梁抗震性能

评价、加固改造实践和震害经验表明，对既有公路桥梁进行抗震性能评价，并对需要进行抗震加

固改造的桥梁采取相应措施，是减轻地震灾害的重要途径。 

2009 年 5 月 1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对于防震减灾工作，实行预防为

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的方针，对我国的防震减灾工作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要求和相应的具体规

定。我国既有公路桥梁由于建设年代不同，依据的抗震设计规范不同，甚至有些未考虑抗震设

防，有些虽然考虑了抗震，但依据 2016 年 6 月 1 日实施的《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

2015）需要对桥梁的抗震性能重新评价。为确保生命线工程中公路桥梁的抗震安全，以及震后桥

梁满足预期的抗震性能要求，在广泛吸收、消化国内外桥梁抗震评价成熟技术基础上，主要借鉴

美国联邦公路署（局）编制的《公路结构物抗震加固改造手册（上册：桥梁）》（人民交通出版

社，2008 年 7 月）及 2008 年汶川地震桥梁震害与修复经验，将既有公路桥梁抗震性能评价的要求

和规定单独成册，制定本细则，作为对既有桥梁进行抗震性能评价的依据。 

 

1.0.2 本细则适用于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不大于 0.4g 地区（对应地震烈度Ⅸ度

区）的跨径不超过 150m 的既有公路混凝土梁式桥的抗震性能评价，对斜拉桥、悬索

桥、拱桥、特殊复杂桥梁以及位于近断层附近桥梁，可按本细则的原则进行评价。 

条文说明 

我国现行地震动区划图是依据历史记录的地震情况，结合有限的地震地质资料，以 50 年超越概

率 10%（相当于地震重现期 475 年）的概率地震危险性分析为基础，并考虑该地区社会重要性及

经济条件而确定的，再加之地震是偶然、随机的极端事件，可能出现实际发生的地震重现期远大

于 475 年的情况，这样实际地震烈度就会远大于抗震设防烈度。地震历史资料显示，Ⅵ度区也存

在发生强烈地震（大震）的风险，近数十年来，我国Ⅶ度地震设防区、甚至Ⅵ度地震设防区发生

了较大地震、甚至特大地震。事实上，《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2015）给定的是一

个中震水平的地震动参数。虽然地震预测预报仍存在技术上的困难，但唐山地震、汶川地震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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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经验表明：经过抗震设计和采取抗震措施的结构具有一定的抗震能力，震害相对较轻，绝大多

数的结构基本上能达到大震不倒的设防目标。为此，本细则依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2015）的编制原则，将我国所有地区（包括Ⅵ度区）的既有桥梁也纳入抗震性能评价的范

围，评价其在遭遇地震时的抗震性能。 

近四十多年来，我国公路桥梁建设发展得非常快，修建了大量的斜拉桥、悬索桥、拱桥以及

桥型复杂的桥梁，由于目前缺少相关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及成熟的技术，对斜拉桥、悬索桥、拱

桥、特殊复杂桥梁以及位于近断层附近桥梁的抗震性能评价仍应做专门研究，本细则只给出这些

类型桥梁的抗震评价原则。 

 

1.0.3 抗震设防地震动参数应采用现行《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

的地震动参数，对同期已完成专门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桥址，应采用批准的地震动参数

值。 

条文说明 

 地震动参数区划图是为一般工程提供抗震设防要求，而抗震设防烈度大于Ⅸ度地区的桥梁以及

行业有特殊要求的大跨度或特殊桥梁，应对其桥址进行专门的地震安全性评价。地震作用大小不

仅与地震动峰值加速度有关，还与场地土类型有关，因此应按《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2015）给出的“两图两表”取值。“两图两表”即“中国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中

国地震动加速度反应谱特征周期区划图”、“场地地震动峰值加速度调整系数表 ”、“场地基本

地震动加速度反应谱特征周期调整表”。抗震设防地震动参数取应依据表 1-1 取值。 

表 1-1 抗震设防地震动参数取值表 

桥址特征 

抗震设防地震动参数 

地震动区划图参数 
安评地震动参

数 
取大值 

从未做过安评 √   

现行《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颁布前已做过地震安评，颁布后未做过

地震安评 

  √ 

现行《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颁布后做过地震安评 
 √  

 

1.0.4 公路桥梁抗震性能评价除应符合本细则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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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抗震性能评价 aseismic performance evaluation  

通过检查既有桥梁的设计、施工质量、运营维护记录和现状，按规定的抗震设防

要求，综合考虑结构构造、构件力学指标、变形等因素，对其在相应设防水准地震作

用下的构件和体系抗震性能及安全性进行的评价。 

 

2.1.2 抗震设防地震动参数 ground motion parameter for aseismic fortification 

按国家规定的权限批准作为给定区域或场地抗震设防依据的地震动参数。 

 

2.1.3 地震危险性 seismic hazard 

在未来给定时间内（一般采用 50 年或 100 年），给定区域或场地内地震动参数超

过给定值的概率。 

 

2.1.4 基本地震动 basic ground motion 

相应于 50 年超越概率 10%（相当于地震重现期为 475 年）II 类场地的地震动。 

 

2.1.5 振型贡献率   mode mass ratio 

归一化的振型质量与总质量的比率。 

 

2.1.6  E1 地震作用  earthquake action E1 

地震重现期较短的地震作用。 

 

2.1.7  E2 地震作用  earthquake action E2 

地震重现期较长的地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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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符号  

 

2.2.1 作用和作用效应 

hA ——II 类场地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E ——计算方向总的最大地震作用效应； 

XE ——X 向地震作用在计算方向产生的最大效应； 

YE ——Y 向地震作用在计算方向产生的最大效应； 

ZE ——Z 向地震作用在计算方向产生的最大效应； 

eaE ——地震主动土压力； 

hauE ——作用于台身重心处的水平地震作用力； 

auG ——基础顶面以上台身的重力； 

eQ ——地震作用效应； 

S ——场地水平向加速度反应谱 

max
S ——场地水平向加速度反应谱最大值； 

 

2.2.2 计算参数 

dC ——阻尼调整系数； 

iC ——抗震重要性系数，即不同地震重现期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与基本地震动峰值加

速度的比值； 

sC ——场地系数； 

c ——黏性填土的粘聚力； 

AK ——非地震条件下作用于台背的主动土压力系数； 

aK ——地震主动土压力系数； 

 ——桥台背面与竖直方向之间的夹角； 

 ——填土表面与水平面的夹角； 

 

2.2.3 材料性能和几何特征 

eA ——核心混凝土面积； 

gA ——毛截面面积； 

kA ——同一截面上箍筋的总面积 

bd ——基础埋置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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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 ——上覆非液化土层厚度； 

wd ——地下水位深度； 

0d ——液化土特征深度； 

ckf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实测值或标准值； 

yhf ——箍筋抗拉强度实测值或标准值； 

ykf ——纵向钢筋抗拉强度实测值或标准值； 

kS ——箍筋的间距； 

 ——土的重度； 

 ——台背土的内摩擦角。 

 

 

2.2.4 其他参数 

g ——重力加速度； 

φu——截面极限破坏状态的曲率； 

φy——截面的等效屈服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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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根据既有公路桥梁结构的重要性，应按表 3.0.1 将桥梁分为 A 类、B 类、C

类、D 类四个抗震设防类别。 

表3.0.1 桥梁抗震设防类别 

桥梁抗震设防类别 桥梁特征 

A 类 单跨跨径超过 150m 的特大桥 

B 类 
单跨跨径不超过 150m 的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上的桥梁，单跨跨径不超过

150m 的二级公路上的特大桥、大桥 

C 类 
二级公路上的中桥、小桥，单跨跨径不超过 150m 的三、四级公路上的特

大桥、大桥 

D 类 三、四级公路上的中桥、小桥 

 

条文说明 

为了与相关标准协调一致，本细则沿用了相关标准中桥梁的分类，即：依据跨径和桥梁所属

公路等级将其分类为 A、B、C 和 D 四类。 

 

3.0.2 各抗震设防类别既有桥梁的抗震设防目标应符合表 3.0.2 的规定。 

表3.0.2 各设防类别桥梁的抗震设防目标 

桥梁抗震设防类别 

设防目标 

E1地震作用 E2地震作用 

A类 
一般不受损坏或不需修复

可继续使用 

可发生局部轻微损伤，不需修复或经简

单修复可继续使用 

B类 
一般不受损坏或不需修复

可继续使用 
应保证不致倒塌或产生严重结构损伤，

经临时加固后可供维持应急交通使用 

C类 
一般不受损坏或不需修复

可继续使用 
应保证不致倒塌或产生严重结构损伤，

经临时加固后可供维持应急交通使用 

D类 
一般不受损坏或不需修复

可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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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为了评价出桥梁的实际具有的抗震性能，可以不附加人为因素的桥梁分类，直接评价桥梁在不

同地震作用水平下（即：分别相当于地震重现期 100 年及 100 年以内、500 年、1000 年、2000

年、2500 年）的抗震性能。 

3.0.3 各类桥梁的抗震重要性系数 iC ，按表 3.0.3 确定。 

表 3.0.3 地震动水平与 iC 的对应关系 

桥梁分类 E1 地震作用 E2 地震作用 

A 类 1.0 1.7 

B 类 0.43（0.5） 1.3（1.7） 

C 类 0.34 1.0 

D 类 0.23 - 

注：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上的大桥、特大桥，其抗震重要性系数取 B 类括号内的值。 

 

3.0.4 桥梁抗震性能评价应在综合考虑结构易损性、地震危险性水平和地震地质灾

害等基础上分为桥梁抗震性能定性评价和桥梁抗震性能详细评价两部分内容。桥梁抗

震性能定性评价以桥梁使用状况、抗震措施和构造细节评价为主；桥梁抗震性能详细

评价以结构和构件的抗震计算分析、构件强度和变形检算为主。       

条文说明 

 桥梁抗震性能定性评价是在考虑抗震设防水准、地质灾害的基础上，主要强调桥梁的技术状

况（如结构形式、运营管理情况、使用现状、外观施工质量等）、抗震措施和构造细节等的评

价，目的在于快速、简便且保守地筛选抗震性能不良的桥梁，加以排序后指导优先进行抗震性能

的详细评价以及后续的加固改造决策。既有桥梁抗震性能详细评价应配合现场实际调查和检测、

结构抗震需求、能力分析计算等综合评价桥梁的抗震性能。既有桥梁抗震性能详细评价应依据结

构形式、构件的实际材料强度、截面尺寸与构件细部构造等数据，采用适宜的结构分析方法，分

析桥梁结构整体的抗震性能，计算构件的抗震能力。 

 

3.0.5 对于河道冲刷条件发生变化的桥梁进行抗震性能评价时，应考虑基础因冲刷

引起桥梁抗震性能的变化。 

条文说明 

 桥梁基础和抗震设计中通常会考虑冲刷的影响，但考虑到冲刷理论计算与实际情况存在差

异，进行桥梁抗震性能评价时，应对桥梁桥址实际遭受冲刷情况进行调查，并对冲刷导致桥梁基

础裸露情况进行分析。 

 

3.0.6 进行构件的抗震检算和评价时，构件的抗震性能应按能力需求比进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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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需求

能力
 ，满足抗震性能要求            

能力
1.0

需求
 ，不满足抗震性能要求           

条文说明 

能力需求比包括承载力能力与需求比和变形能力与需求比，其中变形又包括弹性变形和延性

变形。能力需求比值大于等于 1.0 表明该构件在该水准地震作用下不会发生破坏，小于 1.0 表明该

构件在该水准地震作用下，可能发生破坏。从结构体系中构件能力需求的最低比值开始，调查其

小于 1.0 的构件，并评价该构件的破坏对整体结构抗震性能的影响，根据评价结果和地震损伤可能

发生的风险水平，最终决定是否对该桥梁进行加固改造。 

地震需求包括：上部结构、墩柱、桥台、支座、基础等的弯矩、剪力、轴力值以及支座、墩

柱、基础和伸缩缝等的位移、转角和延性值等；各构件对应响应量的能力为根据构件的实际尺寸

和材料性能经计算分析得到或试验验证所具有的能力值。计算构件的能力需求比，应明确其是否

是可损伤构件，例如支座、挡块等，这类构件中震作用下允许产生损伤。 

 

3.0.7 地震烈度和 II 类场地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Ah）的对应关系，见表 3.0.7。 

表3.0.7 地震烈度与II类场地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对照表 

II 类场地基本地

震动峰值加速度 

0.04g≤Ah＜
0.09g 

0.09g≤Ah＜
0.19g 

0.19g≤Ah＜
0.38g 

0.38g≤Ah＜
0.75g 

Ah≥0.75g 

地震烈度 VI VII VIII IX ≥X 

注：本表引自《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 

 

3.0.8 公路桥梁抗震性能评价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桥梁建设概况； 

2  桥梁使用状况与现场调查； 

3  桥梁重要性评价； 

4  桥梁抗震性能定性评价； 

5  桥梁抗震性能详细评价。 

  

条文说明 

 1  桥梁建设概况一般包括桥梁设计和建造阶段的相关资料，说明桥梁所在线路等级，结构形

式，跨径组成，材料强度与特性，设计采用的规范、标准，场地地质条件，建成年代，地震危险

性水平等设计建造情况。 

2  桥梁使用状况与现状调查一般需说明桥梁运营中的使用、维修、养护情况，材料强度实

测，场地地质补充勘察情况，桥梁关键构件（或部位）的现场情况，地基基础现场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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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桥梁重要性评价一般需说明桥梁在路网中的地位、抗震救灾作用、对经济与国防安全的影

响等，给出地震水准及相应的桥梁抗震性能目标，并与原设计的设防标准进行对比说明。 

4  桥梁抗震性能定性评价一般对防落梁措施、支座承载力、桥墩细部构造等进行评价； 

5  抗震性能详细评价一般对桥墩、桥台、基础、支座、梁部的能力与需求进行评价与说明。 

 

3.0.9 对于跨线桥梁抗震性能评价时，上线桥梁抗震性能水平不应低于下线线路桥

梁的标准。 

条文说明 

 跨线桥梁一旦遭受地震破坏，不仅会影响到自身线路的交通，还会影响到下线交通，因此，

上线桥梁抗震性能水平不应低于下线线路桥梁的标准。 

 

3.0.10 桥梁的抗震性能评价可按下列基本流程进行（图 3.0.10）： 

1 收集桥梁的基本概况、勘察设计资料、施工和竣工验收的相关原始资料、施工

质量和维护状况等，维护状况包括运营以来历次维修和改造资料、灾害事故报告、检

查测试报告等； 

2 调查桥梁现状与原始资料相符合的程度，查找相关的结构构件缺陷；并根据评

价需要进行现场检测和补充实测数据； 

3 根据桥梁类别、地震危险性水平进行既有桥梁的抗震性能定性评价； 

4 根据抗震设防分类、抗震性能目标和地震危险性水平进行既有桥梁各关键构件

强度、变形的检算； 

5 编制桥梁抗震性能评价报告。 

 

图3.0.10 公路桥梁抗震性能评价基本流程图 

桥梁地质勘测、设计、施工、加固维修相关文件的收集 

桥梁现状调查、现场实测 

桥梁抗震性能定性评价 

桥梁抗震性能详细评价 

编制桥梁抗震性能评价报告 

是否启动详细评价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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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本条明确规定了现有公路桥梁抗震性能评价的主要内容和步骤。 

首先，收集桥梁勘测、设计、施工及加固维修的原始资料，进行待评价桥梁的现状调查。对

桥梁进行抗震性能评价时，应补充必要的现场实测数据，则待评价桥梁现状调查结果主要包含四

个内容：（1）桥梁的使用状况与原设计或竣工时的差异；（2）桥梁关键构件（桥墩、支座、减

隔震装置、基础、桥台等）存在的问题，应从结构受力的角度，检查与原设计有无明显的变化；

（3）桥梁使用状况的宏观检测，如损伤位置、损伤程度等；（4）现场实测结构材料的强度等内

容。 

桥梁抗震性能定性评价以桥梁使用状况、抗震措施和构造细节评价为主，其中构造细节评价

包含桥墩和节点构造评价；抗震措施评价包含墩梁支撑长度防落梁装置、限位措施、防撞措施、

支座类型、抗震不利地段的基础构造措施等的评价。 

桥梁抗震性能详细评价以结构和构件的抗震计算分析、构件强度和变形检算为主，根据设定

的不同地震动水平下桥梁的抗震性能目标，对其承载力、变形等分析，并对桥梁结构整体抗震性

能作出评价并提出处理意见，编制桥梁抗震性能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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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桥梁抗震性能定性评价 

 

4.1 一般规定 

 

4.1.1 桥梁抗震性能定性评价内容应包括桥墩（台）和节点构造措施评价，以及支

座、墩梁支承长度、防落梁措施、防撞措施和场地地震地质灾害评价等。 

  

4.1.2 对公路桥梁进行抗震性能评价前，应完成以下工作： 

1 调查桥墩(台)基础冲刷深度及河床变化情况； 

2 实测桥墩(台)材料实际的强度等级、特性； 

3 检查混凝土桥墩（台）的施工缝是否有加强措施，有无裂缝等病害情况；  

4 检查钢筋混凝土墩（台）、节点区域、基础有无露筋、裂缝等不良现象；  

5 检查桥梁支座、锚栓连接、伸缩缝等构件是否完好；  

6 检查梁部是否出现裂缝、铰接缝连接不良、局部损伤及影响结构整体性的不利

情况。 

  

4.1.3 抗震性能定性评价中各计算参数宜以实测取值；无法进行实测时，可按相关

标准取值。 

 

4.2 桥墩细部构造评价 

 

4.2.1 对桥墩纵向钢筋配筋率限值进行评价时，评价指标如下： 

1. 墩柱的纵向钢筋宜对称配筋，纵向钢筋的面积不宜小于 0.006Ag，且不应超过

0.04 Ag，其中 Ag为墩柱截面面积； 

  2. 墩柱纵向钢筋之间的距离不应超过 20cm。 

 

 

4.2.2  A、B 类桥的桥墩（包括墩梁节点）箍筋最小配箍率和布置评价要求如下： 

    1  对于处于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大于或等于 0.1g 场地的桥梁，墩柱潜在塑性

铰区域内加密箍筋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加密区的长度不应小于墩柱弯曲方向截面边长的 1.5 倍或墩柱上弯矩超过最大

弯矩 75%的范围；当墩柱的高度与弯曲方向截面边长之比小于 2.5 时，墩柱加密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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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应取墩柱全高。对于桩基直径与桥墩直径相同的桩柱式桥墩，箍筋加密区应延伸

至桩位处最大冲刷线以下 3 倍桩径处。 

    2) 加密箍筋的最大间距不应大于 10cm 或 6ds 或 b/4，其中 ds为纵向钢筋的直径，

b 为墩柱弯曲方向的截面边长。 

3) 箍筋的直径不应小于 10mm。 

4) 螺旋式箍筋的接头应采用对接焊，矩形箍筋应有 135°弯钩，并伸入核心混凝

土之内 6ds 以上，且不小于 10cm。 

5) 加密区箍筋肢距不宜大于 25cm。 

6) 加密区外箍筋量应逐渐减少，但箍筋的配箍率不应小于塑性铰区域加密箍筋配

箍率的 50%，且箍筋直径和配置形式宜与加密区内相同。 

    2  对于处于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大于或等于 0.1g 场地的桥梁，圆形、矩形墩

柱潜在塑性铰区域内加密箍筋的最小体积配箍率 ρs,min，应按式(4.2.2-1)和式(4.2.2-2)确

定。对于处于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大于或等于 0.4g 场地的桥梁，圆形、矩形墩柱潜

在塑性铰区域内加密箍筋的最小体积配箍率 ρs,min 应比处于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大于

或等于 0.1g 场地的桥梁适当增加，以提高其延性能力。 

圆形截面： 

   ck
,min k k t

yh

0.14 5.84 0.1 0.01 0.028 0.004s

f

f
   

 
         

     

 (4.2.2-1) 

矩形截面： 

   ck
,min k k t

yh

0.1 4.17 0.1 0.01 0.02 0.004s

f

f
   

 
         

       

(4.2.2-2) 

式中：ηk——轴压比，指结构的最不利组合轴向压力与柱的全截面面积和混凝土轴心

抗压强度设计值乘积之比值； 

ρt——纵向配筋率； 

fck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实测值或标准值（MPa）； 

fyh ——箍筋抗拉强度实测值或标准值（MPa）。 

    3  墩柱潜在塑性铰区域以外的箍筋体积配箍率不应小于塑性铰区域加密箍筋体

积配箍率的 50%。 

 

条文说明 

美国 AASHTO 规范和 Caltrans 准则中纵筋配筋率的规定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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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 AASHTO 规范（表 4-1） 

表 4-1 混凝土结构延性设计 

项目 设计说明 

塑性铰区范围 
箍筋间距取以下三项较大者：柱最大截面尺寸；柱净高的 1/6；

450mm。 

墩柱的螺旋筋

和圆形箍筋 

螺旋筋的体积配筋率 s 取 0.45 1
 

  
 

g c
s

c yh

A f

A f
与 0.12


 c

s

yh

f

f
的较

大者。 gA 为毛截面积； cA 为核心混凝土面积； cf 为混凝土圆柱体抗

压强度； yhf 为箍筋屈服强度。 

墩柱的矩形 

箍筋 

矩形箍筋（马蹄筋）的整个毛截面面积 shA 取 0.30 1
gc

sh c

yh c

Af
A ah

f A

  
  

 

与 0.12 c

sh c

yh

f
A ah

f


 的较大者。 a为箍筋间距；

ch 为计算方向上核心混

凝土尺寸。 

钢筋的搭接 

和锚固 

纵向钢筋搭接只允许出现在柱的中部，搭接长度至少为 60 倍的钢筋直

径或 400mm；横向钢筋在纵筋搭接处中心线间距离不应超过以下两者

的较小值：0.25 倍最小截面尺寸和 100mm。 

柱顶部和底部最大截面尺寸或者柱净高 1/6 范围内的横向约束钢筋，其

间距不小于 450mm；在搭接范围内的横向钢筋的最大间距不超过构件

最小尺寸的 1/4 或 100mm 的较小者；以上所述横向钢筋范围内不容许

螺旋筋的搭接，这些范围内螺旋筋的连接应该采用完全强度焊接；桥

墩的最小水平钢筋配筋率 h 和竖向钢筋配筋率 v 不小于 0.0025，最小

间距不超过 450mm。 

剪切钢筋要求连续并且分布均匀。 

墩的水平钢筋的搭接要求错落分布。 

桥墩纵向钢筋 
纵向钢筋的面积应该不小于 0.01 且不大于 0.06 倍毛截面面积 g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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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altrans 准则（表 4-2） 

表 4-2 混凝土结构延性设计 

项目 设计说明 

等效塑性铰

长度 

1 10.08 0.022 0.044p ye b ye bL L f d f d   式中，L 为最大弯矩点到反弯点的

距离， 1bd 和 yef 分别为纵筋直径（mm）和屈服应力（MPa）。 

墩柱箍筋 

塑性铰区定义为：弯曲方向截面的 1.5 倍，超过最大塑性弯矩 75%的区

域，最大弯矩点至反弯点之间长度的 0.25 倍。 

延性构件塑性铰长度范围内的配置螺旋筋或圆形箍筋时，箍筋的体积配

筋率按照
 '

4 b
s

A

D s






计算，式中，

bA 为单根钢筋面积； 'D 为外围箍筋

中心线围成混凝土截面尺寸； s 为箍筋间距。 

延性构件塑性铰长度范围内的配置矩形箍筋时，箍筋的体积配筋率按照

 '

v
s

A

D s



 计算，式中， vA 为垂直于弯曲方向的钢筋面积总和； 'D 为

外围箍筋中心线围成混凝土截面尺寸； s 为箍筋间距。 

延性构件塑性铰长度范围外的体积配筋率不得少于塑性铰长度范围内箍

筋的 50%。 

钢筋的搭接

和锚固 

延性构件无接头区采用以下值的较大者：塑性铰长度和桥墩的弯矩需求

超过 yM 的部分。纵向钢筋、螺旋箍筋和圆形箍筋在“无接头区”内不允

许有接头。“无接头区”外，延性构件的钢筋接头的设置应满足接头性能

要求。 

能力保护构件的钢筋拼接应满足正常使用阶段的要求。在钢筋应变接近

屈服时，能力保护构件的拼接性能应该由“正常使用水平”提升到“极限承

载水平”要求。 

桥墩纵筋 纵向钢筋面积不得小于 0.01 倍且不大于 0.04 倍毛截面面积。 

值得注意的是：AASHTO 规范和 Caltrans 准则用的 fc’是圆柱体（152mm×305mm）轴心抗压强

度，而我国现行《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中混凝土单轴抗压强度为棱柱

体（150mm×150mm×300mm）单轴抗压强度，不同混凝土抗压强度之间的换算关系可参照相关规

范和教材。 

 

4.2.3 对桥墩纵向钢筋在盖梁和承台里的锚固长度进行评价时，墩柱的纵向钢筋应

尽可能地延伸至盖梁和承台的另一侧面，不应在塑性铰区域进行纵向钢筋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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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对于处于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大于或等于 0.1g 场地的桥梁，应对高度大

于 7m 的柱式墩和无横系梁的排架墩的构造细节进行评价。 

条文说明 

 桥墩构造细节评价内容包括纵向钢筋配筋率、最小配箍率、纵筋搭接与锚固长度等，在一定

强度等级的地震作用下，桥梁结构预期部位出现预定长度的塑性铰，是避免桥梁结构脆性破坏、

控制桥梁震害的有效方法。 

纵筋配筋率不足会导致延性不足，不利于抗震；但纵筋配筋率过高不仅会影响施工质量，还

会影响延性，因此，纵筋配筋率应在合理范围内，根据本细则 4.2.1 的相关规定确定。 

最小配箍率、纵向钢筋锚固和搭接长度应满足现行相关规范、标准和细则等的最低要求，从

而确保具有足够的延性变形能力。从桥墩延性变形的要求出发，需对桥墩（包括墩梁节点）最小

配箍率、箍筋布置和纵向钢筋在承台和盖梁中的锚固长度进行评价。 

 

4.3 支座性能评价 

 

4.3.1 评价支座、限位装置和防落梁装置的抗震性能，检查桥梁支座及锚栓连接等

构件是否完好、伸缩缝是否完好。 

 

条文说明 

 常见支座形式有天然或合成橡胶支座，单向、双向滑动盆式支座，固定盆式支座与球型钢支

座等；限位装置有钢挡块、混凝土挡块等；防落梁装置有拉杆、拉索等。桥台和墩上的支座系统

常见震害有：支座系统的倾覆、滑落、螺栓剪坏或松动、支座垫石破坏等。 

 

4.3.2  50 年超越概率 40%地震作用时，支座应正常工作，其剪切变形、位移、抗

滑稳定性应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即承载能力需求比、变形能力需求比大于或等于 1.0；

50 年超越概率 10%地震作用时，如果支座损伤，应综合考虑挡块等防落梁装置对结构

整体抗震性能的影响。 

条文说明 

支座是传力路径中的关键连接构件，支座破坏也是历次地震中典型的震害形式。在小震（即

50 年超越概率 40%地震作用）作用下，支座应满足承载能力和变形能力需求；在中震水平（50 年

超越概率 10%地震作用）以上地震作用下，便于更换的板式橡胶支座可以作为“保险丝式”单元

产生摩擦滑移或损伤，地震中中小跨径梁桥的板式橡胶支座的摩擦滑移作用使得传到桥墩的地震

力大大降低，应评价支座失效是否会导致落梁的风险。 

 

 

4.4 防落梁性能评价 

 



公路桥梁抗震性能评价细则(JTG/T 2231-02—2021) 

—16— 

4.4.1  梁端至墩、台帽或盖梁边缘距离的实测值应不小于按照以下相关公式确定

的最小支撑长度。 

1  简支梁梁端至墩、台帽或盖梁边缘应有一定的距离（图 4.4.1-1），最小值

a(cm)按下式计算： 

70 0.5a L                          (4.4.1-1) 

式中：L——梁的计算跨径（m）。 

或： 
k50 0.1 0.8 0.5a L H L                     (4.4.1-2) 

式中：L——一联上部结构总长度（m）； 

H——支承一联上部结构桥墩的平均高度（m），桥台的高度取值为 0； 

Lk——一联上部结构的最大单孔跨径（m）。 

 

图4.4.1-1 梁端至墩、台帽或盖梁边缘的最小距离a 

2  当满足式（4.4.1-3）的条件时，斜桥梁（板）端至墩、台帽或盖梁边缘的最小

距离 a(cm)（图 4.4.1-2）应按式（4.4.1-1）和式（4.4.1-4）计算，取大值。 

sin 2

2
＞

b

L



                        

(4.4.1-3) 

 50 sin sin( )Ea L     
                 

(4.4.1-4) 

式中：Lθ——上部结构总长度（m），对简支梁取其跨径； 

b ——上部结构总宽度（m）； 

θ ——斜交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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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1-2 斜板梁（板）端至墩、台帽或盖梁边缘的最小距离a 

αE——极限脱落转角（°），一般取 5°。 

3  当满足式（4.4.1-5）的条件时，曲线桥梁端至墩、台帽或盖梁边缘的最小距离

a(cm)（图 4.4.1-3）应按公式（4.4.1-6）和式（4.4.1-1）计算，取大值。 

115 1 cos

1 cos

b

L



 


 

                       

(4.4.1-5) 

sin
30

cos( / 2)
Ea





 

                     

(4.4.1-6) 

0.5 70E  
                       (4.4.1-7) 

式中：δE——上部结构端部向外侧的移动量（cm）； 

φ ——曲线梁的中心角（°）； 

L ——上部结构总弧线长度（m）。 

 

图 4.4.1-3 曲线桥梁端至墩、台帽或盖梁边缘的最小距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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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a ≥ 70 + 0.5L 是《公路桥梁抗震设计细则》（JTG/T B02-01-2008）的取值，未考虑墩高影

响；a ≥ 50 + 0.1L + 0.8H+ 0.5Lk是《公路桥梁抗震设计规范》（JTG/T 2231-01-2020）的取值，

该公式适用于简支梁、连续梁等结构形式。搭接长度作为构造措施，满足其一即可。 

 

4.4.2 对相邻主梁之间和主梁与桥台胸墙之间的构造措施进行评价时，应检查其设

置和使用状态，评价是否会因碰撞导致主梁或胸墙发生严重损伤。 

条文说明 

 梁式桥中落梁属严重震害，在 1970 年通海地震、1975 年海城地震中，多数桥台胸墙被撞坏。

对相邻梁之间和主梁与桥台胸墙之间的构造细节进行评价（如：弹性垫块、缓冲装置和限位结

构），判定是否设置橡胶垫或其他弹性衬垫等，以避免其因碰撞导致相邻主梁或梁与桥台胸墙发

生严重损伤。 

 

4.5 场地地震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 

 

4.5.1 对于建造在抗震不利地段和危险地段的桥梁，应进行场地地震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价。可根据场地勘察和其他相关信息对场地液化、沉降、地表断裂危险性进行初

步评估。 

条文说明 

 抗震不利地段一般指：软弱黏性土层、液化土层和有严重不均匀地层的地段；地形陡峭、孤

突、岩土松散、破碎的地段；地下水位埋藏较浅、地表排水条件不良的地段。严重不均匀地层指

岩性、土质、层厚、界面等在水平方向变化很大的地层。 

抗震危险地段一般指：地震时可能发生滑坡、崩塌地段；地震时可能塌陷、溶洞等岩溶地段

和已采空的矿穴地段；河床内基岩具有倾向河槽的构造软弱面，被深切河槽所切割的地段；发震

断裂、地震时可能坍塌而中断交通的各种地段。 

 

4.5.2 在地面以下 20m 范围内存在饱和砂土或饱和粉土（不含黄土）的地基，应

对地基液化的可能性进行评价，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初步判别为不液化或不考

虑液化影响：  

1 当地质年代为第四纪晚更新世（Q3）及以前时，VII 度、VIII 度时可判为不液

化； 

2 粉土的黏粒（粒径小于 0.005mm 的颗粒）含量百分率，VII 度、VIII 度和 IX

度分别不小于 10、13 和 16 时，可判为不液化土； 

3 天然地基的桥梁，当上覆非液化土层厚度和地下水位深度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时，可不考虑液化影响： 

20  bu 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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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bw ddd  

5.425.1 0  bwu dddd                     (4.5.2) 

式中： wd ——地下水位深度（m），宜按设计基准期内年平均最高水位采用，也可按

近期内年最高水位采用； 

ud ——上覆非液化土层厚度（m），计算时宜将淤泥和淤泥质土层扣除； 

bd ——基础埋置深度（m），不超过2m时应采用2m； 

0d ——液化土特征深度（m），可按表4.5.2采用。 

表4.5.2液化土特征深度 0d （m） 

饱和土类别 VII度 VIII度 IX度 

粉土 6 7 8 

砂土 7 8 9 

条文说明 

 经初步判定可能发生液化的桥址场地，宜通过现场勘探对场地的潜在液化可能性和程度等进

行详细的评价，评价场地地基液化对桥梁结构可能造成的损伤程度。 

 

4.5.3 基础下主要受力层存在饱和砂土或饱和粉土时，对下列情况可不进行液化影

响的评价：  

1 对液化沉陷不敏感的桥梁； 

2 符合本细则 4.5.2 条规定不发生液化初步判别要求的桥梁。 

条文说明 

 地基基础的定性评价包括饱和砂土、饱和粉土的液化初判、软土震陷等。对基础沉陷不敏感

的桥梁结构，即基础沉陷对结构抗震性能影响不显著的情况，可不进行基础液化和沉陷的评价。 

 

4.5.4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可不进行基础沉降的评价： 

1 基础和地下水位以下的土层不会液化； 

2 基础下方且地下水位以上土层为下述一种或多种情况时： 

1) 更新世（地质年代大于 11000 年）； 

2) 坚硬的黏土或黏质粉土； 

3) 无黏性砂土、粉土和砂砾，其最小修正标准贯入锤击数  
601N 为 20 次

/0.3m。 

条文说明 

 本条引自《公路结构物抗震加固改造手册（上册：桥梁）》第 3 章关于沉降危险性的初步筛

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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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可评价为不会发生地表断裂： 

1 没有穿过桥梁场地的断层迹线，或有断层迹线穿过但断层不是活动断层； 

2 桥址在 VII 度及以下场地； 

3 桥址在 VIII 度及以上场地时，前第四纪基岩隐伏断裂的土层覆盖厚度分别大

于 60m 和 90m。 

条文说明 

本条第 1 款参考了《公路结构物抗震加固改造手册（上册：桥梁）》第 3 章关于地表断层破

裂危险性的初步筛选内容。 

 

4.5.6 基础下主要受力层饱和砂土和饱和粉土符合下列条件时，可不进行地震作用

下地基沉陷的估算： 

1 桥址在 VIII 度以上场地时，地基土静承载力特征值分别大于 80kPa 和

100kPa； 

2 桥址在 VIII 度场地时，基础底面以下的软弱土层厚度不大于 5m。 

 

4.5.7 对于不能满足第 4.5.2 条、第 4.5.4~4.5.5 条或无法进行定性评价的场地，应

开展进一步研究，并在桥梁抗震性能详细评价时考虑地质灾害对桥梁抗震性能的影

响。 

条文说明 

 如果各项指标满足筛选要求(第 4.5.2 条、第 4.5.4~4.5.5 条)，可以认为发生这种地质灾害的危

险性较低，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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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桥梁抗震性能详细评价 

 

5.1 一般规定 

 

5.1.1 桥梁抗震性能详细评价应包括结构、构件的承载力评价和变形能力评价。 

条文说明 

 结构承载力评价主要对应于小震作用下（即 50 年超越概率 40%地震作用）的受力构件以及中

震作用下（即 50 年超越概率 10%地震作用）的能力保护构件，该类结构、构件均应满足无损伤或

轻微损伤的要求。变形性能评价主要对应于大震作用（即 50 年超越概率 2.0%~5.0%地震作用），

允许结构发生损伤，但不倒塌。 

 

5.1.2 进行桥梁结构抗震性能详细评价时，可将桥梁分为规则桥梁和非规则桥梁两

类。表 5.1.2 限定范围内的梁桥属于规则桥梁，不在此表限定范围内的梁桥属于非规则

桥梁，拱桥为非规则桥梁。 

5.1.2 规则桥梁的定义 

参数 参数值 

最大跨径 ≤90m 

墩高 ≤30m 

单墩高度与直径或宽度比 大于 2.5 且小于 10 

跨数 2 3 4 5 6 

曲线桥梁圆心角 及半径 R 
跨间 ＜30°且一联累计 ＜90°，同时曲率半径  （b

为桥宽） 

跨与跨间最大跨长比 3 2 2 1.5 1.5 

轴压比 ＜0.3 

跨与跨间桥墩最大刚度比 — 4 4 3 2 

支座类型 
普通板式橡胶支座、盆式橡胶支座（铰接约束）等。使用滑板支

座、采用顶钢板和底钢板的橡胶支座等属于非规则桥梁 

下部结构类型 桥墩为单柱墩、双柱框架墩、多柱排架墩 

地基条件 不易液化、侧向滑移或易冲刷的场地，远离断层 

条文说明 

 为了简化桥梁结构动力响应计算及抗震性能评价，桥梁结构根据其在地震作用下的动力响应

的复杂程度分为两大类，即规则桥梁和非规则桥梁。 

 

5.1.3 场地地震地质灾害危险性较高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评价地质灾害可能对

桥梁抗震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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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桥址场地有潜在液化侧向扩展且距常水位水迹线 100m 范围内，应评价液化后

土体滑移与开裂的风险； 

2 当场地发生液化，并产生明显侧向滑移时，应评价液化侧向滑移对基础、桥

台、桥墩（柱）抗震能力的影响。 

条文说明 

 场地液化对桥梁的潜在危害包括：有限侧向滑移、地面沉降等，会导致落梁风险。应对存在

场地液化风险的桥梁结构进行抗震性能分析，对构件的承载力和变形能力进行抗震检算，以确保

关键构件具有足够的抗震性能。 

 

5.2 建模与分析原则 

 

5.2.1 应基于详细调查分析的资料和数据，依据结构材料的实测强度、截面尺寸以

及配筋等数据，建立可靠的桥梁结构分析模型，采用适当的静力和动力分析方法分析

构件、结构承载力和变形性能，以此作为结构抗震性能评价的依据。 

条文说明 

 本细则以结构抗震性能为基准，对不同设防水准地震作用下待评价桥梁的各构件分别进行抗

震性能评价。抗震性能评价强调在不同水准地震作用下，判别桥梁结构是否满足对应的抗震性能

目标，因此，其采用的结构分析方法除传统的线弹性分析方法外，对于地震作用水平在中震作用

（50 年超越概率大于 10%地震作用）及以上时，结构超出线弹性范围的相关评价，应采用非线性

分析方法，且要求结构几何形状、刚度、质量分布、截面性质、支座和基础等符合实际情况。因

此，在进行结构分析前，应详细调查各类构件的材料强度、截面尺寸、桥墩配筋细节与材料劣化

等情形，并按照桥梁结构的实际结构形式建立桥梁结构的动力分析模型，必要时通过现场测试来

获得分析模型和能力校核中用到的参数或构件材料特性，宜考虑混凝土劣化和钢筋锈蚀等耐久性

因素对结构抗震性能的影响。 

 

5.2.2 当桥梁具有以下一种或多种结构特点时，应考虑地震作用引起的结构扭转效

应等不利影响，宜采用反应谱法或时程分析法对桥梁结构进行评价分析。 

1 桥梁的结构形式为复杂的曲线桥或斜弯桥； 

2 桥梁上、下部结构之间的连接构造不对称；  

3 相邻桥墩高度相差较大； 

4 平立面的质量、刚度分布明显不对称。 

条文说明 

 对于结构形式复杂的桥梁（如弯桥、斜桥，上、下部结构之间的连接构造不均匀对称，相邻

桥墩高度相差较大，平立面的质量、刚度分布明显不对称的桥梁），地震作用下桥梁的动力响应

特性复杂，采用简化计算方法不能很好地反映其动力响应特性，因此对结构形式复杂的桥梁，要

求采用更精确的分析方法和校核过程来确保抗震性能评价结果的合理性。 



桥梁抗震性能详细评价 

—23— 

 

5.2.3 桥址存在不连续地质特性或地形特征可能造成各桥墩的地震动参数显著不

同，以及桥梁一联总长超过 600m 时，宜采用非一致激励（即多支承激励）方式，考

虑地震动的空间变化，对桥梁抗震性能进行评价。 

条文说明 

 当桥梁所处场地特征变化较大，并且结构地震响应对场地变化敏感时，宜考虑地震动空间变

化的影响，采用非一致激励（即多支承激励）方式进行分析，非一致激励包括波传播效应、矢相

干效应和不同墩基础的场地差异。 

 

5.2.4 对于刚构桥主梁，在动力分析模型中，应考虑主梁潜在损伤对整桥抗震性能

的影响。 

条文说明 

 对于刚构桥，主梁损伤会引起地震力在结构体系中的重新分布，因此在抗震性能评价分析模

型中应考虑主梁潜在损伤、破坏对整桥抗震性能的影响。 

 

5.3 地震作用 

 

5.3.1 对于直线桥可分别考虑顺桥向和横桥向的地震作用；对于曲线桥可分别沿

相邻两桥墩连线方向和垂直于连线水平方向进行多方向地震输入，以确定最不利地震

作用水平输入方向。 

 

5.3.2 位于 VIII 度以上场地的拱式结构、长悬臂桥梁结构和大跨度结构，以及竖

向地震作用效应很重要时，应同时考虑顺桥向、横桥向和竖向的地震作用。 

条文说明 

 如桥址位于发震断层附近，竖向地震作用较大或待评价桥梁结构对竖向地震作用很敏感时，

应考虑竖向地震作用。 

 

5.3.3 若能确定桥址离活动断层的距离超过 50km，可只考虑水平向地震作用；对

位于发震断层两侧 10km 以内的近断层桥梁结构，应进行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和桥梁

抗震性能评价专题研究，并考虑近断层效应的影响，计算时采用的地震动参数应计入

近场特性影响。 

条文说明 

 近断层地震地面运动在美国圣·费尔南多地震（1971 年）、美国洛马·普里埃塔地震（1989

年）、美国北岭地震（1994 年）、日本阪神地震（1995 年）及中国台湾集集地震（1999 年）等历

史地震中均有表现，而脉冲型速度输入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在几次大地震的记录中均出现



公路桥梁抗震性能评价细则(JTG/T 2231-02—2021) 

—24— 

了以高能脉冲和较长周期为特征的脉冲型运动，可产生较大的冲击力和变形，造成结构物的严重

破坏。因此，在发震断层两侧 10km 以内的场地应进行场地地震安全评价，来判定近断层效应对桥

梁结构的地震反应的影响。近断层效应对水平反应谱的影响包括： 

（1）近断层效应导致地面运动幅值增加； 

（2）指向效应：当振动周期大于 0.5 秒时，由断裂方向指向场地产生的地面运动的加强； 

（3）方向效应：当振动周期大于 0.5 秒时，垂直于断层走向方向的地震地面运动的加强。 

因近断层附近的桥梁场地条件和场地地震动的特殊性，目前积累的科研技术基础资料不足，

应对此开展专题研究工作。 

 

5.3.4 采用反应谱分析方法计算桥梁结构在对应水准地震作用下的响应，当同时考

虑三个正交方向（顺桥向 X、横桥向 Y 和竖向 Z）的地震作用时，可分别单独计算 X

向地震作用在计算方向产生的最大效应 EX、Y 向地震作用在计算方向产生的最大效应

EY与 Z 向地震作用在计算方向产生的最大效应 EZ，计算方向总的最大地震作用效应 E

按下式求取： 

222
ZYX EEEE 

                     
(5.3.1) 

5.3.5 当桥梁动力分析采用多振型反应谱分析法时，所考虑的振型阶数不得少于跨

数的三倍，且纵桥向、横桥向及竖向各自的累计振型贡献率均应大于 90%，方向组合

宜采用 SRSS 法，振型组合宜采用 CQC 法。 

条文说明 

 振型贡献率是振型质量与总质量的比率，见公式（5-1）~（5-4）。振型贡献率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各振型反应在总反应中的相对大小，是决定参与叠加计算的振型数目的重要参数，参数本身

只与结构固有振动特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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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r ——第 i 振型的振型贡献率； 

xir ， yir ， zir ——第 i 振型 x、y、z 方向的振型贡献率，通常以百分率表示； 

xiM ， yiM ， ziM ——第 i 振型 x、y、z 方向的振型质量； 



桥梁抗震性能详细评价 

—25— 




xN

j

xjm
1

、


yN

j

yjm
1

、


zN

j

zjm
1

——x、y、z 方向的总质量。 

 

5.3.6 阻尼比为 5％的场地水平向加速度反应谱（图 5.3.6）应由下式确定： 

max 0 0

max

max

(0.6 / 0.4)                     

                                          0.1 s

( /  )                                 10 s

g

g g

S T T T T

S S T T

S T T T T

 


 



≤

＜ ≤

＜ ≤

          (5.3.6) 

式中：T——结构自振周期 (s)； 

T0——反应谱直线上升段最大周期，取 0.1s； 

Ｔg——场地特征周期 (s)； 

Smax——场地水平向加速度反应谱最大值 (g)。 

 

 

图 5.3.6 场地水平向加速度反应谱 

条文说明 

 进行桥梁抗震性能评价，应给出抗震评价加速度反应谱。为与新一代地震区划图内容一致，

本细则中采用《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给出的对应阻尼比为 5%的地震动加速

度反应谱，地震动加速度反应谱放大系数最大值取 2.5。 

 

 5.3.7 场地水平向加速度反应谱最大值 maxS 应由下式确定：   

max 2.5 i s d hS C C C A                        (5.3.7) 

式中： iC ——抗震重要性系数，即不同地震重现期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与基本地震动峰

值加速度的比值，见表 3.0.3； 

sC ——场地系数，按表 5.3.7-1 的规定取值，场地类别划分见表 5.3.7-2 规定； 

dC ——阻尼调整系数，按本细则第 5.3.9 条确定； 

hA ——II 类场地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按表 5.3.7-3 规定取值。 

 



公路桥梁抗震性能评价细则(JTG/T 2231-02—2021) 

—26— 

 

表 5.3.7-1 场地系数
sC 的数值 

II 类场地地震动峰值加速

度值 

场地类别 

I0 I1 Ⅱ III IV 

≤0.05 g 0.72 0.80 1.00 1.30 1.25 

0.1 g 0.74 0.82 1.00 1.25 1.20 

0.15 g 0.75 0.83 1.00 1.15 1.10 

0.2 g 0.76 0.85 1.00 1.00 1.00 

0.3 g 0.85 0.95 1.00 1.00 0.95 

≥0.4 g 0.90 1.00 1.00 1.00 0.90 

表 5.3.7-2 场地类别划分 

场地覆盖土层等效剪

切波速 υse（或岩石剪

切波速 υs）（m/s） 

场地覆盖土层厚度 d 

（m） 

d=0 0<d<3 3≤d＜5 5≤d＜15 15≤d＜50 50≤d＜80 d≥80 

υs＞800 I0 — 

800≥υs＞500 I1 — 

500≥υse＞250 — I1 II 

250≥υse＞150 — I1 II III 

υse≤150 — I1 II III IV 

表 5.3.7-3    II 类场地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Ah 

地震烈度 VI VII VIII IX X 

Ah 0.04g≤Ah＜0.09g 0.09g≤Ah＜0.19g 0.19g≤Ah＜038g 0.38g≤Ah＜0.75g Ah≥0.75g 

Ah建议值 0.05g 0.10(0.15)g 0.20(0.30)g 0.40g 0.80g 

条文说明 

 考虑到既有公路桥梁的重要性和在抗震救灾中的作用，采用多水平设防，两等级的抗震性能

评价。为了保证桥梁抗震性能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经济性，对于不同类别桥梁可给出不同抗震设

防水准，及相应的抗震性能要求，其对应的地震作用通过抗震重要性系数确定。 

场地条件对地震动的幅值、频谱都有显著的影响，《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

2015）采用两个系数改进了反应谱最大值和特征周期的规定。本细则采用的场地地震动峰值加速

度调整系数，见表 5.3.7-1。 

工程场地类别划分直接引用《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的内容，即根据场

地覆盖土层等效剪切波速和场地覆盖土层厚度划分为五类，见表 5.3.7-2。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中考虑了 X 度地震烈度与 II 类场地地震动峰值

加速度的对照情况。在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取值表中也给出了地震烈度为 X 度时的 Ah 建议值，

见表 5.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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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确定场地特征周期 Tg，应按场地位置在现行《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GB18306）中“中国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上确定地震分区后，根据桥址的场

地类别，按表 5.3.8 确定。 

表 5.3.8 抗震评价加速度反应谱特征周期调整表 

Ⅱ类场地基本地震动加速度反应谱特

征周期分区值 

场地类型 

I0 I1 Ⅱ III Ⅳ 

0.35s 0.20s 0.25s 0.35s 0.45s 0.65s 

0.40s 0.25s 0.30s 0.40s 0.55s 0.75s 

0.45s 0.30s 0.35s 0.45s 0.65s 0.90s 

注：本表引自《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 

条文说明 

 场地特征周期 Tg直接采用《中国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GB18306-2015）的数据。 

 

 5.3.9  结构的阻尼调整系数 Cd，除有专门规定外，结构的阻尼比 应取值 0.05，

式（5.3.9）中的阻尼调整系数 Cd 取值 1.0。当结构的阻尼比按有关规定取值不等于

0.05 时，阻尼调整系数 Cd 应按下式取值。 

55.0
7.106.0

05.0
1 









dC                  (5.3.9) 

 

 5.3.10 抗震评价竖向加速度反应谱由水平向加速度反应谱乘以下式给出的竖向/水

平向谱比函数 R。 

基岩场地： 

R=0.65                        (5.3.10-1) 

土层场地： 

 












sT

sTs

sT

TR

3.0

3.01.0

1.0

5.0

1.05.20.1

0.1

＜

＜

            (5.3.10-2) 

条文说明 

 对于桥梁抗震性能评价需要考虑竖向地震作用时，应给出竖向加速度反应谱，大多数抗震设

计规范通常采用场地水平向加速度反应谱乘以一个系数来确定，这个系数取值一般在 1/2~2/3 之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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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分析方法 

 

5.4.1 桥梁结构、构件的抗震性能宜采用静力弹塑性分析方法或动力非线性分析方

法进行计算。 

条文说明 

50 年超越概率大于 10%地震作用时，结构可能进入弹塑性工作状态，静力弹塑性分析方法是

一种能够反映结构整体和局部构件抗震性能的评价方法，对于各类梁式桥均可采用这种方法来估

算结构、构件的抗震性能。 

静力弹塑性分析方法（Pushover 分析法），通过预先设定作用在结构上的侧向力分布模式，逐

级增加荷载，直到结构倒塌，此时对应的结构位移可用于评估结构的位移能力；静力弹塑性分析

方法可以考虑结构的内力重分布，计算模型可模拟构件存在的各种非线性因素。 

 

5.4.2 抗震性能详细评价时，宜依据公路桥梁结构形式规则性及抗震性能水平，采

用适当的分析方法，具体如下： 

1 规则桥梁对应抗震性能水平为无损伤或轻微损伤的评价：线性单自由度、多自

由度反应谱分析法； 

2 非规则桥梁对应抗震性能水平为无损伤或轻微损伤的评价：线性多自由度反应

谱分析、线性动力时程分析法； 

3 规则桥梁对应抗震性能水平为中等损伤或损伤严重的评价：线性单自由度、多

自由度反应谱分析法、非线性动力时程分析法； 

4 非规则桥梁对应抗震性能水平为中等损伤或损伤严重的评价：线性多自由度反

应谱分析法、非线性动力时程分析法。 

条文说明 

 对于规则桥梁的抗震性能评价，是根据大量震害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采用简化计算分析方

法分析在地震作用下的动力响应特性。对于非规则桥梁，由于其动力响应特性复杂，应采用较合

理的分析方法来确保抗震性能评价的可靠性。因此，针对抗震性能水平为无损伤或轻微损伤进行

需求分析时，对于规则桥梁宜采用线性单自由度或多自由度反应谱分析法；对于非规则桥梁宜采

用多自由度反应谱分析法或线性动力时程分析法。针对抗震性能水平为中等损伤或损伤严重进行

需求分析时，无论是规则还是非规则桥梁可先采用线性反应谱分析方法进行初步评估，当结果表

明结构构件可能出现损伤时，宜采用非线性动力时程分析法进行评价。 

 

5.4.3 采用时程分析法时，应同时输入两个或三个方向分量的一组地震动时程计算

地震作用效应，并应按下述原则选择地震动时程： 

1 已作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桥址，地震动时程应根据专门的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

价的结果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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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作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桥址，可根据本细则规定的加速度反应谱，合成与其匹

配的加速度时程；也可选用与设定地震震级、距离和场地条件相近的实际地震动加速

度记录，并通过时域方法调整，使其反应谱与本细则加速度反应谱协调。 

条文说明 

 采用非线性时程分析时，由于叠加原理不再适用，因此，各方向的分量需同时考虑，即同时

输入包含两个或三个方向分量的一组地震动时程。获取包含两个或三个方向分量的一组地震动时

程，或采用和桥址场地条件接近的天然地震波，经调整得到和设计加速度反应谱匹配的一组地震

波。 

 

5.4.4 对于时程分析的最终结果，当采用 3 组加速度时程计算时，应取 3 组计算结

果的最大值；当采用 7 组加速度时程计算时，可取 7 组结果的平均值用于结构抗震性

能的评价。 

 

5.5 基础抗震性能评价 

 

5.5.1 应评价扩大基础、柱式桩基础、排架桩基础对桥梁结构整体抗震性能的影

响。 

 

5.5.2 进行排架桩基础抗震性能评价时，应依据不同的承台结构形式及对应的潜在

破坏模式（弯曲破坏、剪切破坏和滑动破坏等），计算其相应的能力需求比值。 

 

5.5.3 评价基础破坏对桥梁结构整体抗震性能的影响时，结构动力分析模型中应适

当考虑基础刚度及其破坏模式的影响。对于桩基础，宜依据实际土层钻探资料和现场

土性试验资料，建立考虑土－桩－结构相互作用影响的合理计算模型，并采用不同的

分析方法。当采用线弹性动力分析方法时，基础刚度模拟可采用等效线性土弹簧模

拟；当采用非线性静力与动力分析方法时，模拟基础与周围土体相互作用的土弹簧应

能合理反映土体的非弹性特性。 

条文说明 

 基础的刚度和强度对桥梁结构整体响应影响较大，因为基础刚度会影响桥梁体系的总体刚

度，进而影响桥梁体系的地震需求和地震力分配关系。因此，在建立基础分析模型时，应适当地

模拟实际的桥梁基础刚度。对于桩基础，分析模型宜考虑桩周围土体非线性以及桩土相互作用的

影响。必要时，还宜现场取样并进行相关试验以确定分析模型中涉及的一些关键参数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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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在 50 年超越概率 2.0%~5.0%地震作用下，对于图 5.5.4 所示的柱式桩基础，

当塑性铰出现在桩基础中时，应对其强度和延性性能进行评价。 

（a）柱与桩基相同（b）桩径增加 

图 5.5.4 柱式桩基础 

条文说明 

 由于基础损伤不易检查和修复，因此，在地震作用下，不希望在基础中产生较大的损伤。如

果柱式桩基础在截面和配筋方面与墩柱基本相同或桩径增大时，在大震作用下，应对其进行性能

评价。 

 

5.6 桥台抗震性能评价 

 

5.6.1 评价桥台抗震性能时，应计算桥台各种潜在破坏模式对应的强度及稳定性的

能力需求比，并判别其对桥梁结构整体抗震性能的影响。 

条文说明 

 桥台破坏机理总体取决于地震动特性、桥台结构类型、基础类型、岸坡特性、台背填土特

性、场地土壤特性（特别是场地液化）及其与上部结构连接构造等因素。大量的桥台震害资料表

明，桥台的震害形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类：（1）地基液化失效；（2）桥台填土的沉陷引起桥台

滑移；（3）台身与上部结构碰撞破坏引起的桥台剪切破坏，如主梁与桥台在纵向发生碰撞可能会

导致桥台背墙的破坏，或在地震动下的桥台旋转及向后倾斜；（4）斜桥和曲线桥桥台震害特点集

中表现为上部结构的平面内旋转移位引起主梁与桥台的碰撞。一般来说，桥台背墙破坏是允许

的，因为背墙有时被设计成“保险丝式单元”，从而起到保护桥台下部结构及桩基础的作用。主梁横

桥向相对变形则会导致桥台翼墙和横桥向剪力键等的破坏。对于桥台本身的抗震能力，应校核设

计地震主动土压力作用下桥台的稳定性。 

除了由于主梁在桥台处因搭接长度不足，导致落梁外，很少由于桥台破坏而导致结构倒塌

的，因此，桥台损伤的风险一般是可以接受的，但当桥台处基础发生液化震害时则可能导致结构

发生倒塌。如果桥梁结构需要震后立即提供紧急交通功能，桥台破坏而影响救援交通运输通道的

情况下，对桥台应进行尽可能详尽的抗震能力评价。应该注意到，桥台破坏很少导致桥梁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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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且桥台的抗震加固通常是比较经济的，并可以改善邻近桥墩的抗震能力需求比，从而降低

桥墩的加固改造费用。 

 

5.6.2 当计算桥台地震需求时，桥台台身地震惯性力可按静力法计算，即水平地震

力可按式（5.6.2）确定。 

 /
hau i s d h au
E C C C A G g

                    
(5.6.2) 

式中： hauE ——作用于台身重心处的水平地震作用力(kN)； 

    Ah——II 类场地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auG ——基础顶面以上台身的重力(kN)； 

g——重力加速度； 

iC ——抗震重要性系数，即不同地震重现期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与基本地震动峰

值加速度的比值； 

sC 和 dC ——分别为场地系数和阻尼调整系数。 

 

 

5.6.3 当桥台背面为黏性填土时，地震时作用在桥台上的主动土压力可按下式确

定： 

  caaea cHKKqHHE 2
cos

cos

2

1 2 
















       (5.6.3-1) 

式中： eaE ——地震主动土压力； 

γ——黏性填土重度（kN/m3），水下采用浮重度； 

H ——桥台高（m）； 

q——滑裂楔体上的均布荷载标准值，地面倾斜时为单位斜面积上的重力标准 

值（kPa）； 

α——桥台背面与竖直方向之间的夹角（°）； 

β——填土表面与水平面的夹角（°）； 

c ——黏性填土的粘聚力（kPa）； 

aK ——地震主动土压力系数，按下式计算； 

 

 
   
   

2

2

2

cos

sin sin
cos cos cos 1

cos cos

 


   
   

   
 

a
K

  

    
    

    

  (5.6.3-2) 

式中：φ——填土的内摩擦角（°）； 

δ——填土与桥台背的摩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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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地震角（°），可按表 5.6.3 取值； 

caK ——系数，按下式计算。 

1 sin

cosca
K






                   (5.6.3-3) 

表 5.6.3 地震角取值表 

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10g（0.15g） 0.20g（0.30g） 0.40g 

θ（°） 
水上 1.5 3.0 6.0 

水下 2.5 5.0 10.0 

 

地震土压力计算示意图如图 5.6.3 所示。 

 

图5.6.3 地震土压力计算示意图 

 

5.6.4 当桥台背面为黏性填土时，地震时作用在桥台上的被动土压力可按下式确

定： 

 
cos

cosep psp cp

α
E γH qH K cHK

α β


 

    
   

  (5.6.4-1) 

式中： epE ——地震被动土压力； 

Kpsp——地震被动土压力系数，按式(5.6.4-2)计算； 

 

 
   
   

2

2

2

cos

sin sin
cos cos cos 1

cos cos

 


   
   

   
 

psp
K

  

    
    

    

(5.6.4-2) 

Kcp——系数，按式(5.6.4-3)计算； 

 sin cos

cos cos

 


cp
K

  

                    

(5.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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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当桥台后填土无黏性时，地震时作用于桥台台背的主动土压力也可按下列简

化公式确定： 

 
 

  
 

2 31
1 tan

2
i h

ea A

C A
E H K

g
              

(5.6.5-1) 

式中：γ——土的重度（kN/m3）； 

φ——台背土的内摩擦角（°）； 

AK ——非地震条件下作用于台背的主动土压力系数，按下式计算。 

 

2

2

cos

1 sin
A
K







                    

(5.6.5-2) 

当判定桥台地表以下有液化土层或软土层时，其作用于桥台台背的主动土压力应

按下式确定： 

  21
2 /

2ea A i h
E H K C A g

               
(5.6.5-3) 

 

5.6.6 当评价桥台损伤对桥梁结构整体抗震性能的影响时，特别是中小跨径梁桥，

全桥动力分析模型中应建立桥台分析模型，且依据桥台结构形式、基础形式及台后填

土性质等建立合理反映其地震作用下弹性与非弹性力学特性的桥台分析模型。 

条文说明 

 桥台对桥梁结构体系影响取决于多种因素。当考虑桥台影响时，对于非线性分析，台背填土

以仅受压不受拉的弹塑性土弹簧模拟；对于线弹性分析，可采用等效弹性刚度模拟。图 5-1 为桥台

-土系统分析模型示意图，该图引自 PEER 2008 年研究报告 Guidelines for Nonlinear Analysis of 

Bridge Structures in California 第 2.7 节。 

 

图 5-1 桥台简化分析模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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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 对处于场地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大于或等于 0.1g 的山区桥梁，进行桥台

挡土结构的稳定性评价时，可采用现行公路桥涵设计规范相关计算规定，抗滑安全系

数不应小于 1.1，抗倾覆安全系数不应小于 1.2。 

 

5.7 桥墩抗震性能评价 

5.7.1 评价桥墩构件抗震性能时，应考虑桥墩潜在破坏模式对应的桥墩（柱）抗震

能力需求比值。当可从现场获得材料有关参数时，宜根据实测材料性能数据评价其对

桥梁结构整体抗震性能的影响。 

条文说明 

 在强震作用下，新建桥梁抗震设计中允许桥墩发生损伤，但对于既有桥梁结构，桥墩可能延

性和变形能力不足，可能发生以下几种破坏模式中的一种，如弯曲破坏、剪切破坏、弯剪破坏

等，见图 5-2 所示，如果桥墩的弯曲强度或剪切强度突然降低，就可能导致结构倒塌。 

 

（a）剪切破坏模式（b）弯剪破坏模式（c）弯曲破坏模式 

bM 是弯曲强度对应的弯矩； vM 是剪切强度对应的弯矩； y 是屈服转角； u 是极限转角。 

图 5-2 桥墩控制截面破坏模式 

 

5.7.2 应评价桥墩破坏对其他构件受力性能的影响，并考虑其损伤出现的先后顺

序，评价局部损伤对桥梁结构整体抗震性能的影响。 

条文说明 

 评价桥墩破坏对其他构件的影响，需详尽分析结构可能形成的损伤部位。因为某一局部的损

伤破坏都意味着有额外的力将传给其他构件，当局部发生严重损伤时，结构的冗余度越低，结构

倒塌的危险性则越大。 

 

5.7.3 采用动力分析方法评价桥墩（柱）破坏对桥梁结构其他部位的累积影响及其

对桥梁结构整体抗震性能的影响时，应建立准确反映其非线性力学行为和破坏模式的

桥墩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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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根据钢筋和混凝土的实际应力－应变关系分别模拟材料特性，通过截面的弯

矩－曲率计算分析评价桥墩抗震弯曲强度。 

条文说明 

 采用数值积分法进行截面弯矩－曲率分析（考虑相应的轴力），得到图 5-3 所示的截面弯矩－

曲率曲线。图中 My 为截面最外层钢筋首次屈服时对应的初始屈服弯矩；Mu 为截面极限弯矩；Meq

为截面等效抗弯屈服弯矩；按照能力相等的原则，将弯矩－曲率全曲线模型等效为图中所示弹塑

性双线性模型时，得到等效抗弯屈服弯矩。 

 

图 5-3 弯矩－曲率曲线 

 

5.7.5 应评价桥墩（柱）的抗剪能力，计算桥墩（柱）的抗剪能力与地震需求的比

值，并评价其对桥梁结构整体抗震性能的影响。桥墩（柱）抗剪能力应满足公式

（5.7.5-1）的要求，沿顺桥向和横桥向的斜截面抗剪强度应按公式（5.7.5-2）确定。 

0VVn 
                             (5.7.5-1) 

scn VVV                             (5.7.5-2) 

式中：——强度折减系数，取为 0.9； 

nV ——斜截面抗剪强度(N)； 

cV ——混凝土抗剪强度(N)，按式（5.7.5-3）计算； 

sV ——箍筋提供的抗剪能力(N)，按式（5.7.5-8）计算。 

1 混凝土抗剪强度 cV  

c c eV v A  ， 0.8e gA A
                    

(5.7.5-3) 

1) 墩柱塑性铰区域内 

1 2
1.10 0.363   

c ck ck
v f f f f

                
(5.7.5-4) 

2) 墩柱塑性铰区域外 

2
0.275 0.363   

c ck ck
v f f f

            
(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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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5 0.305 0.083 0.25
12.5


    

s yh

d

f
f

              
(5.7.5-6) 

5.1
8.13

12 



g

c

A

P
f

                      

(5.7.5-7) 

式中： cv ——混凝土允许剪应力（MPa），当墩柱轴向所受轴力的组合值为拉力时，

0cv  ； 

eA ——核心混凝土面积（mm2）； 

gA ——毛截面面积（mm2）； 

yhf ——箍筋抗拉强度实测值或标准值（MPa）； 

s ——箍筋体积配筋率，即箍筋体积与核心混凝土体积之比； 

cP ——轴力（N）； 

fck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实测值或标准值（MPa）； 

d ——局部延性系数。 

2 箍筋提供的抗剪能力 sV ，按下式计算： 

  0.737k
s yh ck e

k

A b
V f f A

S
                 (5.7.5-8) 

式中： eA ——核心混凝土面积(mm2)； 

kA ——同一截面上箍筋的总面积(mm2)； 

kS ——箍筋的间距(mm)； 

yhf ——箍筋抗拉强度实测值或标准值(MPa)； 

fck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实测值或标准值（MPa）； 

b——沿计算方向墩柱的宽度(mm)。 

条文说明 

 本条参考美国加州规范 Caltrans Seismic Design Criteria（V1.7 2013）。地震作用下，桥墩剪

切破坏为脆性破坏模式，延性不足，可导致倒塌灾害的发生,因此应详细评价其抗剪能力及其损伤

对体系抗震能力的影响。 

 

5.7.6 评价桥墩（柱）的延性变形能力，应按(5.7.6-1)式计算潜在塑性铰区域沿顺

桥向和横桥向的塑性转动能力，对于规则桥梁，可只验算桥墩墩顶位移。对于高宽比

小于 2.5 的矮墩，可不检算桥墩的变形，但应按本细则第 5.7.4 条和第 5.7.5 条检算强

度。 

u p                             (5.7.6-1) 

式中： p ——潜在塑性铰区域的地震塑性转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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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塑性铰区域的最大容许转角，按下式计算： 

  KL yupu /                     (5.7.6-2) 

式中： u ——截面极限破坏状态的曲率； 

y ——截面的等效屈服曲率； 

Ｋ——延性安全系数，取2.0； 

pL ——等效塑性铰长度（cm），可取以下两式计算结果的较小值； 

0.08 0.22 0.44p yk s yk sL H f d f d                 (5.7.6-3) 

bL p
3

2
                           (5.7.6-4) 

式中: H ——悬臂墩的高度或塑性铰截面到反弯点的距离(cm)； 

ykf ——纵向钢筋抗拉强度实测值或标准值(MPa)； 

sd ——纵向钢筋的直径(cm)。 

b——矩形截面的短边尺寸或圆形截面直径(cm)； 

条文说明 

 为了评价在对应设防水准地震作用下，梁式桥、高架桥梁墩柱是否具有足够的变形能力而不

发生倒塌，应评价墩柱位移能力或塑性铰区域塑性转动变形的能力。对于高宽比小于 2.5 的矮墩，

主要破坏模式为剪切破坏，因此可不评价其变形能力而评价其抗弯和抗剪强度。 

 

5.7.7 当延性桥墩在大震作用下出现塑性铰时，延性墩柱及其盖梁的剪力需求应考

虑桥墩正截面抗弯承载能力超强系数，该超强系数取为 1.2。 

 

5.8 支座性能评价 

 

5.8.1 对采用板式橡胶支座的桥梁结构，应对各水准地震作用下的支座剪切应变和

抗滑稳定性进行校核。在 E1 地震作用下，支座剪切应变和抗滑稳定性应分别满足式

（5.8.1-1）和式（5.8.1-2）的要求。在 E2 地震作用下，若支座剪切应变和抗滑稳定性

不满足要求，应结合桥梁结构的防落梁措施，综合评价支座对桥梁结构整体抗震性能

的影响。 

1  支座剪切应变校核 

0 tan


xD

t
                      (5.8.1-1) 

式中： 0xD ——对应水准地震作用和永久作用效应组合后引起的橡胶支座顶面相对

于底面的水平位移(m)； 

t ——橡胶层总厚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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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γ——橡胶片剪切角正切值，取 tanγ=1.0。 

2  支座抗滑稳定性校核 

dhzb bE R
                      

 (5.8.1-2) 

式中： hzbE ——对应水准地震作用和永久作用效应组合后橡胶支座的水平地震力

(kN)； 

bR ——上部结构重力在支座上产生的反力(kN)； 

d ——支座的动摩阻系数，橡胶支座与混凝土表面的动摩阻系数采用

0.15；与钢板的动摩阻系数采用 0.10。 

条文说明 

 对于传统板式橡胶支座，E1 地震作用下支座可能会由于剪切破坏或滑动而导致主梁移位。当

支座剪切应变或抗滑稳定性不满足要求时，应对其进行调整或更换。 

我国中小跨径桥梁广泛采用板式橡胶支座，梁体直接搁置在支座上，支座与梁底和墩顶无螺

栓连接，地震作用下，梁底与支座顶面易产生摩擦滑移，导致较大的梁体位移，甚至落梁破坏。

因此，应对支座的剪切应变和抗滑稳定性进行校核。对于支座剪切应变或抗滑稳定性不满足要求

的，应对其深入分析。汶川地震震害表明，采用板式橡胶支座的桥梁结构，在“中震”或“大

震”作用下虽然会导致较大的梁体位移，支座和挡块的损伤过程具有分级耗能的作用，支座与连

接构件间的摩擦滑移大大减小了桥墩的水平地震力，从而保护了桥墩。因此在确保不发生落梁的

情况下，板式橡胶支座抗剪或者抗滑稳定性不满足要求，并不能作为抗震性能详细评价不通过的

依据，而应具体结合桥梁结构的防落梁构造，根据支座及其实际连接条件和约束条件合理评价剪

切变形、滑动变形及支座损坏后与临近构件可能发生碰撞等因素，综合评价支座对桥梁结构整体

抗震性能的影响。 

5.8.2 桥梁采用活动盆式支座时，对于容许滑动方向，应校核对应地震水准下支座

位移需求 0X ，并与支座的容许滑动位移 maxX 比较来评价其抗震能力。对于固定盆式支

座，应计算对应水准下的地震水平剪力需求 hzbE ，并与支座容许的水平承载力 maxE 比

较来评价其抗震能力。 

条文说明 

 X0 为对应水准地震作用效应和永久作用效应组合得到的活动盆式支座水平滑动位移需求；Xmax

为活动盆式支座容许水平滑动位移；Ehzb 为地震作用效应和永久作用效应组合得到的固定盆式支座

水平力设计值地震需求；Emax为固定盆式支座容许承担的最大水平力。 

对于传统盆式支座，地震作用下支座破坏会导致落梁震害的发生，因此，应校核其在对应设防

水准下的抗震性能。对于固定支座，如果支座水平承载力不满足要求，应评价由此导致的主梁移

位以及落梁的可能性，如果有落梁的可能性，则需要对其进行适当加固改造。 

 

 

5.9 梁部和节点区域抗震性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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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 当桥梁结构为刚构桥时，应对其上部结构主梁的抗震性能进行评价。主梁抗

震性能评价包括其弯曲能力和抗剪能力评价，依据现行《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

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3362）计算上部结构弯曲、剪切对应的能力需求比，并评

价上部结构的抗震性能。 

 

5.9.2 应对梁与墩柱之间的节点区域依据公式（5.9.2-1）和公式（5.9.2-2）给出的

主压应力和主拉应力要求进行抗震性能评价。 

主压应力： .
c ck

p f                       (5.9.2-1) 

主拉应力：
t ck

p f   .
                   

(5.9.2-2) 

   
2

2

2 2

h v h v

c jv

f f f f
p 

  
   

 
                  

(5.9.2-3) 

   
2

2

2 2

h v h v

t jv

f f f f
p 

  
   

 
                  

(5.9.2-4) 

式中：pc，pt——节点区域的名义主压应力和名义主拉应力（MPa）； 

fck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实测值或标准值（MPa）； 

vf ， hf ——节点沿竖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正应力（MPa）； 

jv ——节点名义剪应力（MPa）。 

  1  对于墩顶盖梁与桥墩节点、主梁与桥墩固结节点（如图 5.9.2-1 所示），沿竖

直、水平方向的正应力和剪应力可按下列公式确定： 

  capsc

c
v

BDD

P
f




                        

(5.9.2-5) 

scap

b
h

DB

P
f




                           

(5.9.2-6) 

capac

c
jv

Bl

T




                           

(5.9.2-7) 

式中： cP ——墩柱轴力（N）； 

bP ——盖梁（或主梁）与墩柱固结节点处的轴力，包括预应力产生的轴力

（N）； 

cT ——墩柱截面受拉区拉应力的合力，定义为 hM c / ，其中 h为墩柱截面拉应力

区合力点与压应力区合力点之间的距离（mm）； 

capB ——盖梁与墩柱节点区沿纵桥向宽度，或主梁与墩柱固结节点沿横桥向宽度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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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沿墩柱弯曲方向的宽度（mm）； 

sD ——盖梁与墩柱节点区（或主梁与墩柱固结节点）的高度（mm）； 

acl ——墩柱纵向钢筋伸入盖梁（或主梁）固结节点的长度（mm）。 

 

图5.9.2-1 盖梁（或主梁）与墩柱固结节点受力图 

blM ， brM ， cM ——盖梁（或主梁）节点区左右两侧弯矩和墩柱弯矩； 

 blV ， brV ， cV ——盖梁（或主梁）节点区左右两侧剪力和墩柱剪力； 

 blT ， brT ， cT ——盖梁（或主梁）节点区左右两侧受拉区合力和墩柱受拉区合力； 

 blC ， brC ， cC ——盖梁（或主梁）节点区左右两侧及墩柱混凝土受压区合力； 

   jhV ， jvV ——节点水平和竖向名义剪力。 

  2  对于横梁与墩柱固结的节点（如图 5.9.2-2 所示），沿竖直、水平方向的正应

力和剪应力可按下列公式确定： 

cb

t
c

b
c

v
hb

PP
f

2


                           (5.9.2-8) 

bje

b
h

hb

P
f                             (5.9.2-9) 

bje

jh

jhjv
hb

V
                        (5.9.2-10) 

b
c

t
cjh CTV                          (5.9.2-11) 

式中： jeb ， bh ——分别为横梁横截面的宽度和高度（mm）； 

 bb ， ch ——分别为上立柱横截面的宽度和高度（mm）； 

  
b

cP ，
t

cP ——分别为上下立柱的轴力（N）； 

t
cT ——考虑超强系数（取值1.2）的混凝土墩柱纵筋拉力（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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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C ——考虑超强系数（取值1.2）的混凝土墩柱受压区压应力合力（N）； 

bP ——横梁的轴力，包括预应力产生的轴力（N）； 

jhV ——节点名义剪力（N）； 

jh ——节点名义剪应力（MPa）。 

 

图5.9.2-2 横梁与墩柱固结的节点受力图 

 
b

cP ，
t

cP ， bP ——上下立柱和横梁的轴力； 

b
coM ，

t
coM ， bM ——上下立柱和横梁的弯矩； 

 
b

coV ，
t

coV ， bV ——上下立柱和横梁的剪力； 

    
b

cT ，
t

cT ——上下立柱纵向钢筋拉力； 

   1sa ， 2sa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 

 
b
cC ，

t
cC ， bC ——上下立柱和横梁混凝土受压区压应力合力； 

   jhV ， jvV ——节点竖向和水平向名义剪力。 

条文说明 

 我国对桥梁节点区域的抗震构造和性能研究不足，很少有试验资料可以借鉴。但历次地震震

害都表明，桥梁结点区域是地震易损部位之一，且其损坏对整桥的抗震性能有时有较大影响。 

刚构桥的主梁与桥墩固结的节点、盖梁与桥墩之间的节点、框架体系桥墩的横梁与立柱之间

的节点，均需要进行节点区抗震性能评价，应用材料实际强度和节点构造细节进行计算和评价。

对于前两种节点，本细则借鉴美国 AASHTO Guide Specifications for LRFD Seismic Bridge Design 

（2011）第 8.13.2 节和美国加州设计准则 Caltrans Seismic Design Criteria（V1.7）第 7.4.4 节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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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细则用词说明 

对执行细则条文严格程度的用词，采用以下写法：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